
新 春 佳 节 期 间 ，遵 化 市 公 安
局的民警们舍小家顾大家，坚守
在工作一线，用一腔真情赢得了
群众的一致称赞。

2 月 4 日 11 时许，一位张姓女
士神色焦急地来到遵化市公安局
华明路派出所报警：“刚买了两个
月的手机，不知道丢哪了，里面全
是女儿的照片。麻烦你们一定要
帮我找找。”“先别急，好好想想，
你出门后都经过了哪些地方？”值
班民警一边耐心地询问，一边安
抚 她 的 情 绪 。 张 女 士 平 复 好 心
情，回想了一下，把自己的行程仔
细 描 述 了 一 遍 。 民 警 认 真 地 听
着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并根据
张女士的描述，细致查看了周边
监控。经过半小时的工作，民警
在监控中发现，张女士骑电动车
路过西大寺菜场时，手机从其上
衣口袋滑落，后又被路过的一男
子 捡 起 。“ 这 个 路 人 我 们 都 不 认
识，你坐在值班室里等等，我去菜
市场实地查看一下。”说完，值班

民警便立即驱车前往查看。
“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是华明

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，请问刚才
在 这 里 捡 到 手 机 的 男 子 你 认 识
吗？”民警们逐个询问附近摊位的
摊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一卖
水果的摊位前，店主告知了捡手
机男子为附近一小区的李某。值
班民警马不停蹄赶到李某家中，
说明了情况，找回了张女士的手
机，此时已是下午 1 点多了。拿着
失而复得的手机，张女士感激不
已。回家后，张女士回想起警察
帮助寻找手机的一幕，仍是心存
感激，在朋友圈中感言：“必须要
为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全的派出所点赞，为敬业的警察
们点赞！”

2 月 7 日上午，一位村民来到
了娘娘庄派出所。“警官你好，我
是大官屯的村民，我弟弟的身份
证 马 上 要 到 期 了 。 我 弟 弟 是 白
血病患者，刚在北京做完骨髓移
植 手 术 ，目 前 不 能 回 来 ，但 是 身
份证到期之后会影响到住院，请
你们帮帮我！” 听完村民的一席
话 ，值 班 民 警 们 都 忙 碌 起 来 ，他

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后，开始讨论
商榷解决办法，但当这所有的讨
论归于平静的时候，结果却不尽
人意。

北京办理异地身份证需要居
住证，而当地办理身份证必须要
录入本人指纹的照片，局面一度
陷入僵局。这时，该所户籍员突
然坚定地说道：“我去北京给他采
集指纹！现在就拿上设备，马上
出发！”在向所领导说明情况后，
所领导高度重视，当即决定马上
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，上门办理身份
证 ，在 最 短 时 间 内 解 决 群 众 所
需。到达北京后，户籍员顾不上
舟车劳顿和吃中午饭，立即调试
设备采集指纹，同时代表所内全
体民警对病人进行问候，鼓励他
重拾生活信心，积极配合治疗，争
取早日康复。

事后，病人的家属对户籍员表
示了由衷的感谢，但他却只说了一
句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是啊，“我
应该做的”，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也
许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。

2 月 11 日上午，“刘某涉嫌非
法吸收公众存款案”的受害群众

代表将一面锦旗送到了遵化市公
安局经侦大队民警的手中，对经
侦大队民警在侦办该案中，反应
迅速、果断出击将犯罪嫌疑人绳
之以法，有力维护了群众的合法
权益表示感谢。

2018 年 10 月 22 日，赵某报案
称：2018 年 7 月份，其在某控股有
限公司遵化分公司参加低价购车
活动，至今没有提到车，怀疑该公
司 有 问 题 ，要 求 公 安 机 关 查 处 。
警情就是命令，经侦大队迅速作
出反应，立即抽调人员上案展开
侦查工作。

该 大 队 经 侦 查 查 明 ，某 控 股
有限公司遵化分公司实际操控人
系刘某，自 2018 年 7 月份至 10 月
份期间，该公司以超低价购车为
诱饵，非法吸收社会不特定人群
加入会员购车，后致使受害者经
济损达 600 余万元。在查清基本
事实的基础上，遂将该立案侦查，
并将刘某上网追逃。2 月 8 日，办
案民警通过深入分析研判，发现
犯罪嫌疑人刘某在山东青岛某地
的具体藏匿地。民警舍弃休息时
间，火速出击，在山东警方的大力
协 助 下 ，成 功 将 刘 某 抓 获 归 案 。
经讯问，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其行
为供认不讳。目前，该案正在进
一步侦办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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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遵化市公安局民警服务群众二三事

驾驶他人租赁车辆肇事逃逸 由谁担责

与丈夫吵架后赌气带娃出走
母子误入高速被民警安全带离

房产证被冒名办理抵押
逾 20 年 可 否 拿 回

父亲遗失孩子的压岁钱
乘警帮忙找到及时交还

大年三十帮群众
找回手机 暖民心

□ 刘燕花

本报讯 （记者 张世杰）
近 日 ，在 北 京 工 作 的 夏 先 生 乘
坐 G4612 次列车从老家汉中返
回 北 京 时 ，将 装 有 给 孩 子 的 近
五万元现金红包的双肩背包遗
忘 在 列 车 上 ，列 车 乘 警 帮 忙 找
到后及时进行了交还。

2 月 12 日凌晨 2 点多，在宝
鸡南至北京西的 G4612 次列车
终 点 到 达 北 京 西 站 后 ，夏 先 生
出了火车站上了回家的车后才
想 起 自 己 的 双 肩 背 包 遗 忘 在
G4612 次列车上。无奈之下，夏
先生向铁路 12306 进行求助，并

拨 打 了 铁 路 报 警 电 话 请 求 查
找。而在 G4612 次列车上，石家
庄乘警支队乘警长韩秀申在列
车 到 站 后 ，对 车 厢 进 行 了 巡 视
检查。韩秀申在 15 号车厢大件
行李处发现了一个黑色双肩背
包 ，经 与 列 车 长 一 起 检 查 发 现
包 内 有 十 余 个 现 金 红 包 共 计
48130 元，包内还有索尼笔记本
电脑一台，银行卡、身份证等物
品。最终，通过多方联系后，韩
秀申和列车长把近五元元现金
及其他物品交还了夏先生。夏
先生再三表示感谢。

本报讯 （记 者 张世
杰）2 月 11 日 晚 ，一 名 女 子
因与丈夫吵架赌气，带着 5
岁的儿子离家出走，母子二
人迷路后误闯进高速公路。
夜晚天冷，二人在高速应急
车带生火取暖，险酿交通事
故，被巡逻民警发现带离，及
时消除了安全隐患。

当日晚 9 时，高速交警
石 家 庄 大 队 三 中 队 民 警 王
峰 驾 车 巡 逻 至 新 元 高 速 北
京 方 向 274KM 处 发 现 一 对
母 子 。 二 人 蜷 缩 在 高 速 公
路应急车带内烤火取暖，对
身 旁 呼 啸 而 过 的 车 辆 一 点
也不避让，丝毫没有意识到

危 险 的 存 在 。 民 警 立 即 下
车将小男孩抱起，并将孩子
的母亲也劝进车里，一起带
回了警务室。

经 了 解 ，民 警 得 知 ，原
来是因为夫妻吵架，王姓女
子带着 5 岁的儿子从邢台离
家出走，要去保定唐县找女
儿 。 民 警 一 边 告 知 迷 路 母
子二人行走高速的危险性，
一 边 安 抚 二 人 情 绪 。 而 此
时，不知妻儿去向的丈夫在
家中万分焦急。最终，在民
警的帮助和调解下，出走的
妻 子 与 石 家 庄 的 亲 戚 取 得
了联系先安顿下来，让家里
人才放下心。

房产证被妹夫偷偷拿去银行办
理财产抵押 21 年，为从银行要回原
属于自己的房产证，阿汤一纸诉状
将妹夫阿柳和该银行机构告上了法
院。近日，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人
民法院审结了该案，最终判决该行
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阿汤
归还房产证原件。

事情追溯到 1997 年 9 月，资金周
转困难的妹夫阿柳，偷偷拿着阿汤
的房产证到当地银行机构办理了 50
万元的财产抵押，伪造阿汤的签名
向该银行出具了《财产抵押声明书》
与《贷 款 抵 押 合 同》。 直 至 2016 年
冬，阿汤在家里寻找房产证时，才发
现丢失，当其到县房产局挂失时才
被告知该房产证已在银行机构办理
了抵押登记。得此“晴天霹雳”后的
阿 汤 认 为 妹 夫 伪 造 其 签 名 盖 章 的

《声明书》《抵押合同》是无效的，曾
多次要求该银行归还房产证，但均
遭拒绝。为能顺利拿回属于自己的
房产证原件，几经斟酌后，阿汤决定
寻求法律救济，遂一纸诉状将妹夫
阿柳及该银行机构告上法院，要求
在一周内返还其房产证原件。

庭 审 中 ，妹 夫 阿 柳 也 承 认 上 述
《声明书》与《抵押合同》里的“阿汤”
签名非阿汤本人签名。该银行机构
则 辩 称 上 述 抵 押 贷 款 合 同 合 法 有
效，如果阿汤认为非其本人签名，应
承担举证责任，另外，从出具抵押声
明至今，已超过二十年最长的诉讼
时效。

因 当 事 人 双 方 对《声 明 书》与
《抵押合同》里的“阿汤”签名是否为
其本人字迹各执一词，庭审中阿汤
与该银行一致同意由法院委托相关
机构对“阿汤”签名字迹进行鉴定。

法 院 审 理 后 认 为 ，对 于 银 行 机
构 提 出 的 抗 辩 时 效 问 题 ，根 据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一百九
十六条“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
效 的 规 定 ：（一）请 求 停 止 侵 害 、排
除 妨 碍 、消 除 危 险 ；（二）不 动 产 物
权 和 登 记 的 动 产 物 权 的 权 利 人 请
求 返 还 财 产 ……”规 定 ，阿 汤 请 求
归 还 其房产证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
关规定。

对于争议焦点《声明书》和《抵
押合同》上落款签名“阿汤”究竟是
否为阿汤本人签名，已由鉴定中心
鉴定确认不是阿汤本人亲笔签名。
对此鉴定报告，虽然该行提出了异
议，但其异议理由不成立。根据该
鉴定报告可以认定阿汤没有对《声
明书》和《抵押合同》进行签名确认，
该行无权把属于阿汤的房产作为抵
押，也就是说阿汤与该银行之间不
形成抵押合同关系。根据担保法第
三十八条“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
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”和合同
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，上述贷款抵
押合同无效，阿汤要求银行机构返
还其房产证，理由成立，遂作出上述
判决。

（据《人民法院报》）

驾 驶 他 人 租 赁 的 车 辆 发 生 事 故 逃
逸，谁该对这起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呢？
近日，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
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，作
出了判决。

2018 年 3 月 13 日晚 10 时许，李某驾
驶由王某租赁的某汽车租赁服务部的
轿车，在省会西二环由南向北行驶至某
小 区 门 口 处 时 ，撞 到 了 同 向 步 行 的 田
某，随后李某驾车逃逸。受害人田某当
时并未报警，但第二天发现伤情严重后
报警，并住院治疗，被诊断为右尺桡骨
骨折。后经交管部门查找肇事车辆，李
某到案接受调查。交管部门认定李某
负事故的全部责任。

田某出院后，将李某和当时小轿车
上载的小轿车实际承租人王某、乘车人
周某、某汽车租赁服务部、肇事车辆的所
有权人某汽车服务公司以及肇事车辆的

承保人某保险公司一起诉至石家庄市桥
西区法院，要求赔偿医疗费、营养费、误
工费、护理费等款项共计 8.3 万元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逃逸是指明知发
生交通事故，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弃
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。被告李某驾驶
机动车上路行驶时对发生事故应是明知
的，但未及时停车查看事故现场和报警，
而是驾车继续前行后下车查看自己车辆
的受损情况，显然构成驾车逃逸。事故
认定书可证实，被告李某应负事故的全
部责任。事故造成各项损失共计 8.3 万
元，应由被告李某承担。王某、周某、某
汽车租赁服务部和某汽车服务公司虽是
租赁人、乘车人和出租人，但在该次事故
中没有构成过错行为，因此田某要求他
们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，不予支持。
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
故，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由保险
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
限额范围内赔偿。在机动车投保商业三

者险的情况下，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按
照责任比例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责任
保险内承担赔偿责任。被告某保险公司
主张，因被告李某逃逸，保险公司不承担
商业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，且已在
商业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有释明，并提
交了“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”，但未
提交保险合同证明是否给投保人进行
了明示，无法证明被告保险公司履行了
释明义务。因此，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在
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和
商业三者责任保险中赔偿原告田某各
项损失 8.3 万元。

■法官说法
本 案 认 定 驾 驶 人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

机动车所有人对于其出借车辆所发生
的交通事故并非当然免责，有过错要承
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侵权责任法第四
十九条规定：“因租赁、借用等情形机动
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，发生
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

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
额范围内予以赔偿。不足部分，由机动
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；机动车所有人
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赔
偿责任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
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规定，机动车发生
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
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人民法院应当
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，并适用侵
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
应的赔偿责任：（一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
机动车存在缺陷，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
发生原因之一的；（二）知道或者应当知
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
驾驶资格的；（三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
驶人因饮酒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
或者麻醉药品，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
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
的；（四）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
者管理人有过错的。

葛 某 于 2011 年 11 月 入
职 一 家 印 刷 公 司 从 事 胶 印
工 作 ，实 行 计 件 工 资 ，每 月
工 资 约 4000 元 。 双 方 签 订
的劳动合同中约定“员工辞
职，须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
式 通 知 公 司 。 未 提 前 通 知
公 司 自 行 离 职 的 需 承 担
1000 元的违约金”。

2018 年 3 月 1 日，葛某向
公司递交辞职报告，随后于
当日就自行离职。公司要求
葛某支付 1000 元的违约金，
葛某拒绝。公司在葛某离职
结 算 时 ，从 工 资 中 扣 除 了
1000 元作为未提前三十日通
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违约
金。葛某多次与公司交涉无
果后申请劳动仲裁，要求公
司支付克扣的 1000 元工资。

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，
本 案 中 双 方 劳 动 合 同 所 约
定的违约责任，违反劳动法
律 法 规 的 规 定 。 公 司 要 求
葛 某 支 付 未 提 前 三 十 日 通
知 单 位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违
约金，没有法律依据。故裁
决 公 司 应 支 付 扣 除 葛 某
1000 元的工资。

■说法：
本 案 是 一 起 由 于 劳 动

者 未 履 行 提 前 通 知 义 务 即
辞 职 所 引 发 的 劳 动 争 议 。
劳 动 合 同 法 第 三 十 七 条 规
定 ：“ 劳 动 者 提 前 三 十 日 以
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，可
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。 劳 动 者
在 试 用 期 内 提 前 三 日 通 知

用人单位，可以解除劳动合
同 。”该 条 对 劳 动 者 解 除 劳
动 合 同 的 情 形 作 了 明 确 规
定，要求劳动者履行提前通
知 的 义 务 。 但 法 律 并 未 规
定 劳 动 者 未 履 行 提 前 三 十
日 通 知 义 务 时 需 向 用 人 单
位 支 付 违 约 金 。 劳 动 合 同
法 只 规 定 了 用 人 单 位 在 劳
动 者 违 反 服 务 期 约 定 或 违
反 竞 业 限 制 义 务 的 情 况 下
才 可 以 要 求 支 付 违 约 金 。
所以本案中，公司与葛某在
劳 动 合 同 中 约 定 的 违 约 金
条款为无效条款。

那么，劳动者未履行提
前 通 知 公 司 就 解 除 劳 动 合
同，是否就不需要承担责任
呢 ？ 劳 动 合 同 法 第 九 十 条
中 规 定 ：“ 劳 动 者 违 反 本 法
规定解除劳动合同，给用人
单位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
赔偿责任。”所以，劳动者未
提前三十天通知用人单位解
除劳动合同，虽然无需承担
支付用人单位违约金，但如
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 实 际 损 失
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
任。因此劳动者承担赔偿责
任的前提是给用人单位造成
损失，并且用人单位应当就
该损失承担举证责任。本案
中，公司选择错了追责方向，
并不代表劳动者违法解除劳
动合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
任。我们提醒广大劳动者还
是尽量按照法律规定提前通
知解除劳动合同，以免承担
赔偿责任，给自己造成不必
要的损失。

员工未提前通知公司辞职
是否要承担违约金

□ 谷海军

“春节我们不打烊”

法院判决：银
行七日内归还原件

2 月 13 日，石家庄地区迎来降雪。恰逢春运返程高峰期
间，石家庄火车站的客流密度增加，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平
安，石家庄站派出所通过提早部署警力、调整岗位分配、采
取分段放行安检、加强站内巡逻等多种措施，加强站区秩序
维护。 程龙 摄

正月初十，是平山县城的传统庙会。2 月 14 日，平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冒雪开展庙
会期间食品安全大检查活动，现场共检查经营户 15 户，暂扣仿冒商品 112 件，下达责令整改通知
书 11 份，为百姓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。图为工作人员对商家售卖商品进行检查。

张志方 摄

□ 本报记者 刘文利
通讯员 孙志军

正月初三主动上门
办证件 显真情

正月初七群众上门
送锦旗 表民意

□ 本报记者 张乔


